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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5 证券简称：永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07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申请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 保 对

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金亭”）

本次担保金额 14,4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6,95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光电子”）

本次担保金额 95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749.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鼎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鼎芯”）

本次担保金额 3,8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8,3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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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部超导”）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5,448.01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五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鼎电气”）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4,90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六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鼎线缆”）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50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七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鼎光纤”）

本次担保金额 1,95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9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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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76,282.7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89.18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以

下简称“上海农商行宝山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金亭向

上海农商行宝山支行申请 9,4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签署《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金亭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5,000 万元

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金亭提供

的担保，无反担保。

2、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分行 （以下简称“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控股子公司江苏光电子向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95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光电子提供的担保，由其他

股东上海泓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间接持股股东李鑫按其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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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提供相应反担保。

3、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苏州鼎芯向中

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3,000 万元期限为两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苏州鼎芯向

中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8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苏州鼎芯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4、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

“上海银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东部超导向上

海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零六个月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东部超导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5、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

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苏州吴江支行”）签署《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电气向邮储银行苏州吴江支行申请 3,000 万元期限为两年的

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

简称“兴业银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电气

向兴业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以下简

称“建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电气向建行

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三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电气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6、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兴业银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线缆向兴业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建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永鼎线缆向建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永鼎线缆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7、公司收到银行函件，公司与建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永鼎光纤向建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建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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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资子公司永鼎光纤向建行苏州示范区分行申请 950 万元期限为九个月的银

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永鼎光纤提供的担保，无反担

保。

公司同意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为 29,100

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详见公

司临 2025-009、临 2025-03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路庆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607368119X

成立时间 1997 年 3 月 18 日

注册地 上海市宝山区城市工业园区山连路 168 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生产高级电子线束、汽车线束、组合仪表；研制开发先

进电器装置；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本企业空余房屋出租；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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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1,782.28 175,340.26

负债总额 156,931.20 114,729.13

资产净额 64,851.08 60,611.13

营业收入 140,202.33 131,475.97

净利润 4,218.94 4,316.5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永鼎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55%，

上海泓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5%。

法定代表人 李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YA5LE6N

成立时间 2019 年 4 月 25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318 国道 74K 处芦墟段北侧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信息科技领域内光电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技

术服务；通信设备及配件、光模块、芯片、通信电源、

电源模块、光缆及光缆组件、电缆及电缆组件（不含橡

塑）、金属机柜、电子产品及配件、电子元器件、仪器

仪表、连接器件（不含橡塑）、机电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信息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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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658.34 14,681.37

负债总额 19,431.41 16,081.03

资产净额 -1,773.07 -1,399.66

营业收入 9,875.11 8,263.24

净利润 -373.41 -402.17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鼎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 24.2384%；控股子公司武汉永鼎光电子集团

31.6495%；苏州顶冠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24.8353%；武汉悦动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6.6168%；张登巍 5.3080%；宜兴环科园产发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 4.9013%；佛山市南芯一期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6338%；合肥航源硬科技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8169%。

法定代表人 李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253Q4R99

成立时间 2021 年 1 月 22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来秀路新黎路 113 号

注册资本 2363.3875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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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半导体

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

光电子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芯片设

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263.63 11,791.65

负债总额 13,103.83 7,311.45

资产净额 2,159.80 4,480.20

营业收入 439.06 901.02

净利润 -2,326.91 -5,777.0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 59.8131%；苏州致鼎兢业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20.3271%（以下简称“致鼎兢业”）；苏州致

鼎慧忠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3.3178%（以下

简称“致鼎慧忠”）；安惊川 3.1153%；苏州福盈超导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8692%；嘉兴晋财合盛

先进制造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576%。

https://www.qcc.com/firm/cd154cf7b3e3df3f2080ed2fa79bf49f.html
https://www.qcc.com/firm/cd154cf7b3e3df3f2080ed2fa79bf49f.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7bd490be18073dc99406882d65f963.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7bd490be18073dc99406882d65f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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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国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TDPU64Y

成立时间 2017 年 12 月 5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大兢路 518 号

注册资本 6,42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超导磁体、超导电缆、超导电力设备、超导产品检验检

测设备、低温制冷设备（不含橡塑类）的研发、生产、

销售、租赁；机电设备和产品的研发、销售；钢带（材）、

铜带（材）、有色金属基带（材）的销售；超导电力技

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

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服务；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

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研发、

制造、销售：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气自动化设

备，并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线、电缆的研发、

销售；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备安装、测试、维

修；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租赁；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

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风

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超导材料

制造；超导材料销售；光纤销售；光缆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816.38 29,149.78

负债总额 42,680.66 34,4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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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3,864.28 -5,263.08

营业收入 1,864.26 1,089.24

净利润 -2,816.12 -3,493.61

注：东部超导股东中，致鼎兢业和致鼎慧忠为东部超导股权激励持股平台；其他股东为

东部超导新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司对其股权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回购义务，故未根据其持

股比例，提供相应反担保。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路庆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90866596L

成立时间 2006 年 8 月 2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318 国道 74K 处芦墟段北侧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电线、电缆、光缆、数据电缆、

通信设备、光纤陀螺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基数的进出口业务；综合布线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549.06 21,896.34

负债总额 29,835.24 19,709.57

资产净额 2,713.82 2,1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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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7,879.82 37,964.38

净利润 527.04 413.30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赵佩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MGX9Q67

成立时间 2016 年 3 月 28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318 国道 74K 处芦墟段北侧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同轴电缆的制造销售；光纤、光缆、通信设

备的销售；铜铝制材、铜铝压延加工及其产品的销售；

通信综合集成系统网络的设计、开发、安装、维修服务；

从事光电缆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04.33 18,939.60

负债总额 18,820.80 15,548.65

资产净额 3,083.53 3,390.95

营业收入 18,509.85 21,970.51

净利润 -307.42 -2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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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赵佩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UTJCK6G

成立时间 2017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地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越秀路 888 号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光纤、光纤产品检验检测设备、光纤设备、光纤设备零

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光纤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光纤工程安装服务；

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光纤制造；光纤销

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光缆制造；光缆销

售；光学玻璃制造；光学玻璃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

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

动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330.81 22,472.77

负债总额 17,243.41 23,615.81

资产净额 87.40 -1,1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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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2,217.82 29,008.57

净利润 1,230.44 -988.0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1、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债务人：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9,400 万元

保证范围：①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

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②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

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③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

且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证金的，保证人对债务人增缴保证金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①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

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其中：(1)借款、打包贷款、出

口押汇、进口押汇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融资到期之日起三年；(2)汇票承兑、开立

信用证、开立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若债务人发生

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立即缴足保证金的，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缴足保证金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②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的债务履行期

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证人同意，无需再另行通知其或征求其同意，保证人将继

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③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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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④本合同所

述的“届满”或“到期”,包括被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或提前收回的情况。

是否有反担保：否

2、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金额

大写)伍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

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

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

中。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

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

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

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

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

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3、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

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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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

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甲方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若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乙方宣

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

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是否有反担保：否

4、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

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

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甲方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若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乙方宣

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

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是否有反担保：否

5、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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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

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

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甲方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若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乙方宣

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

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是否有反担保：否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950 万元

保证范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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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光电子提供的担保，由其他股东上海

泓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间接持股股东李鑫按其持股比例提供

相应反担保。

2、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苏州鼎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

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①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

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②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

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

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第 2.2 款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

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

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

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

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

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是否有反担保：否

3、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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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苏州鼎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800 万元

保证范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子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款、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

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4、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东部超导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本合同第 1条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

主合同项下应缴末缴的保证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

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承担费);

债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

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拍卖费、过户费、差旅费等)以及债务人

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分(如分期提款),且各部分的债务履

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因债务人违

约，债权人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1）贷款、项目

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日。

（2）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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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日。（3）进出口信用证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融资到期日。（4）若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

对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展期到期日，若债权人宣布债务提

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被满宣布的提前到期日。②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

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债权公要求债务人缴纳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分次要

求的，则为最后一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三年。③部分或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

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权人均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5、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①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

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

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②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

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③在保证

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

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

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④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

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

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

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

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

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⑤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

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

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

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0

保证期间：①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

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②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 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③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

计算，保证期间为 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④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

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 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

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 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

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⑤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 保

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⑥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

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⑦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

据到期之日起三年。⑧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

金融业务项 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是否有反担保：否

6、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950 万元

保证范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

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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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范围：①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

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

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②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

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③在保证

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

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

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④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

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

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

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

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

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⑤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

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

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

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①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

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②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 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③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

计算，保证期间为 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④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

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 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

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 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

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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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⑤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 保

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⑥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

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⑦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

据到期之日起三年。⑧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

金融业务项 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是否有反担保：否

（三）《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支行

债务人：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

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担保财产处置费用、过户费、诉讼费、保全费、

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等)以及因债务人/被担保人(反担保情形

下，下同)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

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

导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在

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

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有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

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

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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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5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属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是为了保证其正常

运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助于其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上述

担保预计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438,5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276,282.76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89.18%，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211,192.7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 68.17%。以上均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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